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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簽署沙坪溝鉬礦項目合作及股權轉讓協議的公告 
 
茲提述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「紫金礦業」或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22 年 10
月 21 日的關於收購安徽沙坪溝鉬礦的公告及 2025 年 8 月 29 日的關於安徽沙坪溝鉬礦項目

收購完成交割暨簽署《合作意向書》的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。除另有定義外，本公告內所用

辭彚與該等公告所載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 
2026 年 1 月 15 日，本公司與金堆城鉬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「金鉬股份」，上海證券交

易所股票代碼：601958）簽署《項目合作及股權轉讓協議》（以下簡稱「《合作協議》」）。雙方

在 2025 年 8 月 29 日簽署的《合作意向書》框架下，正式就安徽省金寨縣沙坪溝鉬礦（以下

簡稱「沙坪溝鉬礦」）的一體化開發和深加工等業務達成一攬子合作。 
 
一、合作方案 
本次合作包括冶煉合作、股權交易兩部份，具體如下： 
 
（一）冶煉合作 
依據《合作協議》，金鉬股份應與安徽金沙鉬業有限公司（持有沙坪溝鉬礦 100%權益，以下

簡稱「金沙鉬業」）共同出資，在金沙鉬業所在縣域設立從事鉬金屬冶煉和深加工等業務的

冶煉公司（以下簡稱「冶煉公司」），其註冊資本、投資規模、建設產能等設計指標應與沙坪

溝鉬礦開發建設規模相匹配，並確保能形成穩定的協同關係。金鉬股份、金沙鉬業將分別持

有冶煉公司 51%、49%股權，冶煉公司的建設、運營由金鉬股份主導，具體事宜由相關方另

行簽訂協議明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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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股權交易 
在金鉬股份同意按照《合作協議》約定的條款和安排設立、建設並運營冶煉公司的前提下，

紫金礦業同意以人民幣 173,087 萬元的對價向金鉬股份轉讓金沙鉬業 24%股權。轉讓完成後，

紫金礦業或其子公司、金鉬股份、金寨縣城鎮開發投資有限公司分別持有金沙鉬業 60%、

34%、6%股權，金沙鉬業的建設、運營由紫金礦業主導。 
 
二、合作前提 
金鉬股份應在《合作協議》簽署後儘快啟動冶煉公司設立及籌建工作，並於 2026 年 12 月前

完成設立及首期出資。若金鉬股份不能按約定投資、建設及運營冶煉項目，進而導致發生協

議約定情形的，紫金礦業有權單方收回標的股權。 
 
收回價格按以下孰低確定：（1）雙方共同委託第三方評估機構出具的評估結果（以通知發出

日為評估基準日）；（2）標的股權轉讓價格人民幣 173,087 萬元。 
 
三、款項支付 
標的股權轉讓款分兩期支付：《合作協議》生效之日起 20 個工作日內，支付 50%；金沙鉬業

工商變更登記手續完成之日起 10 個工作日內，支付剩餘 50%。 
 
四、金沙鉬業的法人治理 
金沙鉬業將按現代企業治理制度修訂公司章程，設置以下公司治理機構： 
 
股東會：除依照《公司法》必須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決權的股東通過的事項外，其餘事項

經代表過半數表決權的股東通過。 
 
董事會：7 名董事，紫金礦業委派 4 名（1 名任董事長）、金鉬股份委派 2 名、金寨縣城鎮開

發投資有限公司委派 1 名，決議事項經全體董事過半數表決通過。 
 
監事會：3 名監事，紫金礦業委派 1 名（任監事會主席）、金鉬股份委派 1 名、職工監事 1
名。 
 
經營層：紫金礦業提名總經理（兼法定代表人）1 名、財務負責人 1 名，由董事會聘任；副

總經理根據需要由董事會另行聘任。 
 
五、本次交易目的和影響 
沙坪溝鉬礦是全球罕見的超大型未開發斑岩型鉬礦，具有資源儲量大、成份單一、礦體集中、

品位較高等優勢。本次合作將形成紫金礦業主導礦山開發、金鉬股份主導冶煉加工的優勢互

補格局，推動沙坪溝鉬礦高效開發，延伸產業鏈，帶動地方經濟發展，加速資源優勢向經濟

效益轉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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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本次交易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4.07 條計算的

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不超過 5%，本次交易未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章下本公司的須予公布的

交易。本次交易亦未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 A 章下本公司的關連交易。本公告乃本公司自願

作出。 
 
本公告分別以中英文刊載。如中英文有任何差異，概以中文為準。 
 
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，務須謹慎行事。 
 

 

 
2026 年 1 月 15 日 中國福建 
*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


